[bookmark: _Toc22322]          技术服务需求
1、 项目名称及金额
中国长城博物馆视觉识别（VI）系统设计服务，预算金额398230元。
二、项目服务内容
	VI系统优化融合

	1
	设计策划

	1.1
	设计任务和要求的分析，相关资料收集整合

	1.2
	标志设计策划、定位

	2
	图形标志

	2.1
	标志

	2.2
	标志墨稿

	2.3
	标志反白规范

	2.4
	标志标准化制图

	2.5
	标志标准比例图

	2.6
	标志不可入侵范围及最小比例限定

	3
	文字标识

	3.1
	中文标准字

	3.2
	英文标准字

	3.3
	中文标准字标准化制图

	3.4
	英文标准字标准化制图

	4
	色彩系统

	4.1
	标准色彩

	4.2
	辅助色彩系统

	4.3
	色彩搭配组合

	5
	辅助图形

	5.1
	辅助图形彩色稿（单元图形）

	5.2
	辅助图形延展效果稿

	6
	视觉元素应用效果及使用规范

	6.1
	标志与标准字组合多种模式

	6.2
	标志与辅助图形组合多种模式

	6.3
	标志与标准字、辅助图形组合多种模式

	6.4
	基本要素禁止组合

	6.5
	标志、色彩、图形应用示意

	7
	VI识别系统规范手册

	7.1
	将上述视觉元素的使用规范汇编成册，供后续应用设计参照执行



三、项目技术和服务要求（以下内容均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一）应满足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规范、标准和规程
（二）设计要求
1. 中国长城博物馆标志设计
设计要求：标志需体现中国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博物馆的权威性，造型简洁大气，具有独特性与辨识度，符合现代视觉审美。设计应包含创意说明、黑白稿、彩色稿及标准化制图。
技术要求：提供设计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创作来源、寓意等，不超过150字）、矢量文件（AI/EPS）及高清位图（PNG/JPG，分辨率≥300dpi），适配不同应用场景（如建筑标识、印刷品、数字媒体等）。
2. 中国长城博物馆中英文名称字体开发、组合
设计要求：开发专有中英文标准字体，需与标志风格协调，体现文化厚重感；中文字体需符合汉字书写规范，英文部分需适配国际视觉习惯。
技术要求：确保字体不存在侵权使用问题，提供矢量文件及多尺寸应用方案；明确字体与标志的组合规范（间距、比例、排列形式等）。
3. 中国长城博物馆视觉色彩系统设计方案
设计要求：主色与辅色需契合长城文化意象，提供完整的色彩体系（含CMYK、RGB、Pantone等色值）及色彩应用场景说明。
技术要求：提交色彩搭配方案及对比度分析，确保印刷与数字媒体显示一致性；需注明禁用色彩范围。
4. 中国长城博物馆视觉辅助图形系统设计方案
设计要求：基于长城元素设计延展图形，需具备灵活性与可扩展性，支持动态化应用。
技术要求：提供矢量文件及拆分组合范例，规范辅助图形与标志、色彩的搭配规则。
5. 中国长城博物馆视觉元素应用效果及使用规范
设计要求：展示标志、字体、色彩、辅助图形在典型场景（建筑标识、导视系统、文创产品、宣传物料等）的应用效果图，并制定详细使用规范（如最小尺寸、安全间距等）。
技术要求：提供分层设计源文件及标准化模板（如名片、信纸、PPT等），确保可执行性。
6. 《中国长城博物馆VI识别系统规范手册》设计及编辑
设计要求：手册需系统整合上述所有内容，逻辑清晰，图文并茂，包含基础系统（标志、字体、色彩等）与应用系统（办公、环境导视、宣传等）规范。
技术要求：提交印刷版（PDF高精度文件）与电子版（可编辑格式），手册排版需专业美观，符合国际VI手册编制标准。
4、 人员要求
供应商应结合项目需要，组建专业设计团队，人员配置合理，团队经验丰富。团队中需包含视觉传达设计等相关专业的专家和资深设计师。项目负责人具有10年及以上形象视觉项目设计经验。
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分包或转包。
4、项目执行中如需更换人员，须事先征得首都博物馆同意。
5、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70%；设计方案经采购人确认通过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因财政资金下达时间或付款日处于采购人年终封账期内而导致采购人延期支付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6、保密要求
任何一方对其获知的有关本项目中其他各方的秘密负有保密义务。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得到本合同之其他各方的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人泄露项目相关的秘密。保密期限自任何一方获知该秘密之日起至本条规定的秘密成为公众信息之日止。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的保密承诺函（格式自拟）。


